采购需求
一、项目概况
（一）项目名称：草滩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建设项目
（二）招标范围：采购内容包括装饰装修工程、电气照明工程、弱电工程、给排水工程、新风空调工程、消防工程。具体内容详见工程量清单及图纸。
（三）最高限价
1.本项目最高限价为：1688241.27元。其中分部分项合计不得高于1168468.83元，措施项目合计不得高于41976.36元，安全文明施工费不得高于31444.19元。
2.供应商报价时，投标总报价及任何一项超出采购人给出的最高限价，将按无效投标处理。
3.结算：以最终确认的实际工程量乘以中标综合单价，据实结算。
二、工期 
工期要求：60天
三、付款方式
合同签订后，达到付款条件，支付合同总价款的40%；完工验收合格后，达到付款条件，支付至合同价款的60%；提交财政部门结算评审后，按照评审金额支付剩余工程款。
四、施工要求
（1）成交供应商在施工期间应严格遵守国家、省、市有关防火、爆破和施工安全以及文明施工、深夜施工、环卫和城管等规定，建立规章制度和防护措施,应按安全施工的要求，采取严格科学的安全措施，确保施工安全和第三者的安全，确保工程质量和生产安全。否则，由此造成的经济和法律责任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。
（2）成交供应商应配合项目建设进度,向采购人提供施工组织计划、进度计划和施工作业计划，并签订施工安全责任书。
五、验收标准
验收：
（1）验收流程
1.1项目在完工后，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交工程建设管理报告，并将施工过程中相关资料提交采购人。
1.2采购人收到工程竣工试验报告后，对符合竣工验收要求的工程，组织相关单位和其他有关方面的专家组成验收组共同验收，签署工程竣工验收意见。
1.3验收合格后，采购人出具《工程竣工验收鉴定书》。
1.4验收不合格的成交供应商，必须在接到通知后规定期限内确保工程通过验收。如接到通知后在规定期限内验收仍不合格，采购人可提出索赔或取消其施工合同。
（2）验收标准按照国家、行业有关规范和要求执行。
（3）成交供应商承诺完全达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验收标准，验收过程中的一切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。
（4）验收依据
4.1合同文本及合同补充文件（条款）。 
4.2磋商文件。
4.3磋商响应文件。
4.4工程量清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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